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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本公司依照金管證六字第0960034217號令規定自民國97年度起增加編製第一、三季
合併財務報表，並依金管證六字第0960064020號函令可簡化揭露事項之規定，除針
對會計政策與最近年度財務報表相同者聲明並揭露不同部分相關資訊以及納入編
製合併財務報表之個體外，可免揭露事項包括下列項目： 
1.公司沿革及業務範圍。 
2.所得稅相關資訊。 
3.退休金相關資訊。 
4.本期用人、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依功能別之彙總資訊。 
5.重大交易事項、轉投資事業及大陸投資等附表資訊。 
 
一、 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合併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
製。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1. 合併概況 

 
本公司列入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除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被投資公司外，亦包括達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合併財務報表」
所述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被投資公司。列入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個體內之子
公司及其變動情形如下： 

      所持股權百分比  
投資公司名稱  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98.3.31  97.3.31  說明 
本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轉投資大陸地區及銷售玻璃等  100.00%  100.00%   
″  台灣玻璃中國控股公司  轉投資大陸地區之控股公司  80.60%  75.78%  註 1 
″  台灣汽車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汽車玻璃  48.00%  48.00%  註 2 

台灣玻璃美國
銷售公司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生產花板玻璃  52.25%  52.25%  
 

台灣玻璃中國
控股公司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生產花板玻璃  13.13%  13.13%   

″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95.675%  95.675%   
″  沂南硅砂公司  生產矽砂  63.38%  63.38%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100.00%  100.00%   
″  台玻鳯陽硅砂公司  生產矽砂  100.00%  100.0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生產玻璃纖維絲及玻璃纖維布  100.00%  100.00%   
″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100.00%  100.00%   
″  台玻漢中玻璃公司  生產矽砂  100.00%  100.00%   
″  台玻東海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100.00%  100.0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100.00%  100.0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100.00%  100.00%   
″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生產平板玻璃  100.00%  100.00%   
″  台玻福建光伏玻璃公司  生產光伏玻璃  100.00%  -  註 3 

青島浮法玻璃
公司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生產花板玻璃  5.14%  -  註 4 

台玻華南玻璃
公司 

 台玻漳州硅砂公司  生產矽砂  100.00%  100.00%   

″  淮安實源采鹵公司  生產純碱  100.00%  -  註 5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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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民國 97年度台灣玻璃中國控股公司增資 USD89,000仟元，全部
均由本公司以現金 USD32,000 仟元及債權 USD57,000 仟元予以
轉增資，折合新台幣為 2,898,920仟元，因未按原持股比例增資，
故增資後持股比例升為 80.60%。 

註 2：實質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註 3： 係台灣玻璃中國控股公司於民國 97年度中新投資成立之子公司。 
註 4：係青島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於民國 97 年度中自青島城市經營有限

公司購入青島壓花玻璃有限公司 5.14%股權，計 USD470仟元。 
註 5：係台玻華南玻璃有限公司於民國 97年度中新投資成立之子公司。 

 
(1) 子公司會計期間與母公司不同之調整及處理方式：不適用。 
 

(2) 國外子公司營業之特殊風險：無。 
 

2.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原則 
 
合併財務報表係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之規定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編製

個體間之往來交易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予以沖銷。 
 

凡持有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股份（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所持有目前已可執行

或轉換之潛在表決權）比率超過百分之五十，或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視為對

被投資公司具有控制能力，構成母子公司關係，除依權益法評價外，並編製

合併財務報表。 
 

(1)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2) 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3) 有權任免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且公司之控制操
控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 

 

(4) 有權主導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公司之控制操控
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 

 

(5) 其他具有控制能力者。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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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屬公司重要會計政策除下列所述情況外，均與 97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相
同。 

 
自民國 98年 1月 1日起，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價並採逐項比
較法。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需投入之成

本及銷售費用後之餘額。 
 

為使存貨達到可供銷售或可供生產之狀態及地點所產生之成本如下： 
 

(1) 原物料：以實際進貨成本，採加權平均法。 
 
(2) 在製品及製成品：包括直接原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固定製造費
用係以正常產能分攤。在製品及製成品採加權平均法。 

 
二、 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1. 本公司及子公司自民國98年1月1日起，採用新修訂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十號「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規定處理。此項會計原則變動使本公司

民國98年第一季之稅前淨損增加92,961仟元及每股盈餘減少0.05元。 
 
2. 本公司及子公司自編製民國97年1月1日之財務報表起，採用基金會新發布
之(96)基秘字第052號函「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會計處理」之規定，惟此項
會計原則變動對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三、 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 現金及約當現金包括： 
 

 98.3.31  97.3.31  
庫存現金         $62  $56  
週轉金       1,602  1,023  
支票及活期存款 2,989,628  2,878,906  
定期存款 1,870,125  4,185,276  
約當現金 521,151  1,485,176  
合  計 $5,382,568  $8,550,437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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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項定期存款，民國 98 年及 97 年 3 月 31 日之利率分別為

0.615%~0.735%及 2.215%~3.085%。 
 
(3) 上項約當現金係指國內附賣回債券投資，民國 98年及 97年 3月 31日
之利率區間分別為 0.11%及 1.77%。 

 
(4) 上列現金及約當現金均無提供質押或擔保之情事。 
 

2. 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包括： 
 
 98.3.31  97.3.31 
應收票據 $898,014  $1,154,234 
減：備抵呆帳 (3,056)  (3,691) 
小  計 894,958  1,150,543 
應收帳款 2,587,071  3,462,687 
減：備抵呆帳 (62,200)  (59,067) 
小  計 2,524,871  3,403,620 
淨  額 $3,419,829  $ 4,554,163 

 
3. 存  貨 

 
(1) 存貨包括： 

 98.3.31  97.3.31 
原  料 $2,916,929  $3,047,780 
物  料 192,319  170,566 
在 製 品 392,246  216,559 
製 成 品 6,066,354  3,222,732 
商品存貨 210,723  1,778 
合  計 9,778,571  6,659,415 
減：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580,608)  (178,520) 
淨  額 $9,197,963  $6,480,895 

 
(2) 本公司民國 98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之銷貨成本包括存貨跌價回
升利益 44,306仟元。 

 
(3) 上列存貨並無提供質押或擔保之情事。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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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流動資產 
 

 98.3.31  97.3.31  
暫 付 款 $2,184  $4,937  
遞延所得稅資產－流動 78,866  220,877  
留抵稅額 -  2,612  
其    他 741  2,418  
合  計 $81,791  $230,844  

 
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98.3.31 
 

被投資公司  股 數  金 額  
持股比

率(%)  
提供擔保或

質押情形 
亞洲水泥(股)公司  2,488,309股  $73,156  0.09  無 
台灣塑膠工業(股)公司  41,009,049股  2,095,563  0.72  ″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  13,449,132股  521,826  0.18  ″ 
彰化商業銀行  6,667,480股  76,009  0.14  ″ 
華南金控(股)公司  13,614,805股  242,344  0.22  ″ 
開發金控(股)公司  21,257,003股  143,272  0.19  ″ 
中國鋼鐵(股)公司  800,000股 26,102  0.01  ″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  2,372,000股 87,317  0.27  ″ 
合  計   $3,265,589     

 
97.3.31 
 

被投資公司  股 數  金 額  
持股比

率(%)  
提供擔保或

質押情形 
亞洲水泥(股)公司  2,347,462股  $127,467  0.09  無 
台灣塑膠工業(股)公司  32,040,049股  2,944,480  0.56  ″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  9,468,132股  714,844  0.12  ″ 
彰化商業銀行  6,667,480股  153,019  0.14  ″ 
華南金控(股)公司  13,347,849股  373,740  0.22  ″ 
開發金控(股)公司  20,738,540股  290,340  0.19  ″ 
富邦基金  6,011,000單位 53,017  -  ″ 
合  計   $4,656,907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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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本公司及子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與第三十六號「金融商品之表

達與揭露」之規定處理，依此規定，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民國98年及民
國97年3月31日止，認列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分別為(210,698)仟元及
2,352,226仟元，列於股東權益項下。 

 

(2) 本公司於97年度第一季將台塑2,000,000股，於公開市場出售，售價計
189,458仟元，評價利益為125,038仟元。 

 
(3) 本公司於97年度第一季將富邦464,000股，於公開市場出售，售價計4,166
仟元，評價利益為1,266仟元。 

 
6.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98.3.31 
 

      持股比率  提供擔保或 
被投資公司  股 數  金 額  (%)  質押情形 

啟業化工(股)公司  659,000股  $5,106  3.30  無 
 
97.3.31 
 

      持股比率  提供擔保或 
被投資公司  股 數  金 額  (%)  質押情形 

台灣機械(股)公司(註)  206,476股  $-  0.03  無 
啟業化工(股)公司  659,000股  5,106  3.30  ″ 
合  計    $5,106     

  
(註)：台灣機械(股)公司業已於 98年初辦理解散。 
 

7. 固定資產 
 
截至民國 98年及 97年 3月 31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因購置資產款而利息
資本化之金額分別為 12,825仟元及 22,316仟元。 
 

8. 其他資產－其他 
 98.3.31  97.3.31 

預付退休金 $395,995  $404,198 
閒置資產－土地 1,203  1,203 
其  他 54,049  15,140 
淨  額 $451,247  $420,541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12 

 
9. 短期借款 
 
民國 98年及 97年 3月 31日短期借款明細如下： 

 
借款銀行  借款性質  利率(%)  98.3.31 

中國銀行  信用借款  4.62~6.12  $396,264 
中國銀行  擔保借款  4.62~6.03  1,282,858 
瑞穗銀行  擔保借款  1.74~4.86  769,336 
渣打銀行  擔保借款  5.10  948,351 
成都商銀  擔保借款  4.78~5.31  99,074 
建設銀行  擔保借款  4.78~7.47  792,528 
匯豐銀行  擔保借款  4.86  1,634,558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信用借款  4.86~5.04  168,420 
中國農業銀行  擔保借款  4.86~6.72  990,677 
中信銀行  擔保借款  5.73  49,537 
合  計      $7,131,603 

 
借款銀行  借款性質  利率(%)  97.3.31 

中國銀行  信用借款  6.48~6.57  $423,747 
中國銀行  擔保借款  6.16~6.57  942,610 
瑞穗銀行  擔保借款  3.12~6.90  547,302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信用借款  6.48~6.57  125,406 
匯豐銀行  擔保借款  6.57~6.90  714,051 
建設銀行  擔保借款  5.91~7.47  259,432 
渣打銀行  擔保借款  5.83~6.57  815,899 
成都商銀  擔保借款  6.72  562,116 
合  計      $4,390,563 

 
上述短期借款皆係一年以內到期。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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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長期借款 

 
(1) 民國 98年及 97年 3月 31日長期借款包括： 
 

金融機構  利 率(%)  98.3.31  備註 
瑞穗銀行  0.91~6.12 $5,620,623  擔保借款 
中國銀行  3.38~7.38 788,701  擔保借款 
渣打銀行  0.02~1.06  635,552  擔保借款 
小  計   7,044,876   
減：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1,520,274)   
合  計   $5,524,602   

 
金融機構  利 率(%)  97.3.31  備註 

瑞穗銀行  3.05~6.90 $5,955,670  擔保借款 
中國銀行  5.18~7.38 613,738  擔保借款 
渣打銀行  7.82  500,671  擔保借款 
小  計   7,070,079   
減：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154,876)   
合  計   $6,915,203   

 
(2) 上述長期借款之借款期間係自借款日起，七年以內到期還款。 
 
(3) 民國 98年及 97年 3月 31日台玻長江玻璃公司、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台嘉玻璃纖維公司、台玻天津玻璃公司及台玻華

南玻璃公司之部分擔保借款係由本公司開立本票作為保證。 
 

11. 股  本 
 
截至民國 97 年 1月 1 日止，本公司額定及實收資本額均為 18,055,760仟
元，每股面額 10元，分為 1,805,576仟股。 

 

本公司於民國 97 年 6 月 11 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96 年度盈餘分配案，分
配現金股利 722,231仟元、董監酬勞 33,184仟元及員工紅利 33,184仟元，
暨盈餘轉增資 1,444,461 仟元。此項增資案業經證期局准予申報生效，並
經董事會決議增資基準日定為 97年 7月 28日，業經經濟部核准辦妥變更
證照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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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民國 98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97 年度盈餘分配案，分
配現金股利 390,004仟元，暨盈餘轉增資 585,007仟元。增資發行新股後，
實收資本額為 20,085,228仟元，每股面額 10元，分為 2,008,523仟股。此
項增資案尚待股東會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 

 

截至民國 98年及 97年 3月 31日止，額定及實收資本額分別為 19,500,221 
仟元及 18,055,760仟元，每股面額 10元，分為 1,950,022仟股及 1,805,576
仟股。 

 
12. 資本公積 

 
依公司法規定，公司無虧損者，始得將因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
額及受領贈與之所得而產生之資本公積撥充為資本，除前述性質之資本公
積外，則僅限於彌補虧損。 
 

13. 法定盈餘公積 
 

依公司法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法定盈餘
公積得用以彌補公司虧損；又當該項公積已達實收股本百分之五十時，得
以其半數撥充股本。 
 

14. 盈餘分配及股利政策 
 

(1) 依照本公司章程規定，年終決算之稅後純益，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另提撥董監酬勞及員工紅利各百分之
一，並得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再行分派股利。 

 
另依主管官署規定，公司如有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價損失、累積換
算調整數等股東權益減項時，在分配盈餘前，應先提列相同數額之特
別盈餘公積，嗣後股東權益減項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份分派盈餘。 
 
本公司原則上維持穩定之股利政策，唯產業環境多變，前項股利分派
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擴建需要，由董事會決議先行調整後提報
股東會通過，唯現金股利以不低於當年度所分配股利之20%為原則。 
 
當年度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決議之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相關資訊可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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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經民國98年3月23日董事會通過民國97年度股利分配情形及民
國97年6月11日股東常會通過之民國96年度股利分配情形如下： 
 
  97年度  96年度 
現金股利(單位：新台幣元)  每股0.20元  每股0.40元 
股票股利(單位：新台幣元)  每股0.30元  每股0.80元 
員工現金紅利  $12,803  $33,184 
董監酬勞  $12,803  $33,184 

 
本公司民國 97年度財務報告認列之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合計為 28,042
仟元，若與 98年度股東會通過數有差異時，將列為分配年度成本或費
用之調整項目。上述民國 98年 3月 2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97年度盈餘
分配案，將辦理未分配盈餘 585,007仟元轉增資，預計發行新股 58,501
仟股，惟此項盈餘分配案尚待股東會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可實施。 

 
本公司民國 98 年及 97 年第一季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
3,096仟元及 7,580仟元，其估列基礎係依據公司章程所定之成數，按
稅後純益提列 1%為董監酬勞及 1%為員工紅利，依以往年度慣例皆為
全額配發現金，並認列為民國 98 年及 97 年第一季之營業成本或營業
費用，惟若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列為

次年度之損益。 
 
15. 普通股每股盈餘 
 
普通股每股盈餘係按稅後淨利除以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計算而得。計算
明細如下： 
 

 98年第一季  97年第一季  
稅後合併總(損)益 $(626,743)  $421,802  

 
稅後合併總損益歸屬予： 98年第一季  97年第一季  
  母公司股東 $(463,437)  $379,036  
  少數股權 (163,306)  42,766  
  稅後合併總(損)益 $(626,743)  $421,802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單位：仟股) 1,950,022  1,950,022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元) 98年第一季  97年第一季  
稅前合併總(損)益 $(0.29)  $0.27  

  稅後合併總(損)益 $(0.3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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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總損益稅後每股盈餘歸屬予： 

 
 

98年第一季 

  
 

97年第一季 

 

  母公司股東 $(0.24)  $0.19  
  少數股權 $(0.08)   0.03  
  合併總損益 $(0.32)  $0.22  

 
四、關係人交易 

 
民國 98年及 97年第一季所發生之重大關係人交易如下： 
 
1. 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之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台成投資公司  其董事長與本公司相同 

 
2.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公司向台成投資(股)公司租用廠房、倉庫及空地，民國98年及97年第一季
租金支出均為6,190仟元，租金按當地市價決定(預付一年租金)。  
 

五、質押之資產 
 

無此事項。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 98年 3月 31日為止，本公司及子公司計有下列或有負債及承諾事項，
未列入上開財務報表之中： 

 
1. 為進口、購置機器、履約保證等業務需要，已簽發而未收回註銷之保證票
據計 1,987,899仟元。 

 
2. 合作外銷成品記帳之貨物稅計 18,042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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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開立未使用信用狀金額明細如下(外幣係以仟元為單位)： 
 

 幣 別   已開立未使用信用狀金額  
美金 USD  $13,356 
日幣 JPY  19,425 
歐元 EUR  3,561 
英鎊 GBP  42 

 
4. 已簽訂尚未完工之重大工程合約彙總如下： 

 
項   目  合約總額  已付總額  未付總額 

新竹廠工程  $280,367  $45,870  $234,497 
台中廠工程  34,572  7,720  26,852 
青島浮法工程  114,495  41,368  73,127 
台玻長江工程  95,638   56,434  39,204 
台玻華南工程  1,801,012   1,531,576  269,436 
台玻天津工程  718,097   702,168  15,929 
台嘉玻纖工程  10,313  3,262  7,051 
台玻鳯陽工程  15,528   6,810  8,718 
台玻漳州工程  273,371   117,374  155,997 
台玻漢中工程  234,116   110,185  123,931 
台玻福建工程  409,277   155,519  253,758 
合   計  $3,986,786   $2,778,286  $1,208,500 

 
七、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公司透過第三地區控股公司台灣玻璃中國控股公司轉投資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USD9,000仟元，此項轉投資案業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於 98年 1月經審二
字第 09700504730號核准，且已於 98年 4月匯出資金 USD 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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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  他 
 

(一) 風險政策與避險策略 
 
本公司及子公司持有衍生性商品以外之金融商品主要包括：現金及約當現

金。本公司及子公司藉由該等金融商品以調節營業資金需求。本公司及子

公司另持有其他金融資產與負債，如因營業活動產生的應收款項與應付款

項。 
 
本公司及子公司金融商品之主要風險為利率變動現金流量風險、匯率風

險、商品價格風險、信用風險與流動性風險。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風險管理

政策如下： 
 
利率變動現金流量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暴露於利率變動現金流量風險主要為浮動利率之銀行借

款，惟利率變動不大，故利率變動現金流量風險並不重大。 
 

匯率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因有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進貨或銷貨而產生之匯率風險

得以互抵，故匯率風險並不重大。 
 
商品價格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商品價格風險甚低。 
 
信用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僅與已經核可且信用良好之第三人交易，本公司及子公司

政策並規定與客戶進行信用交易前，需經信用確認程序，並持續評估應收

帳款與應收票據回收情形，故本公司及子公司的信用風險並不嚴重。 
 
本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金融資產(含括現金及約當現金、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及
部分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信用風險主要來自於交易對手無法履行合約義務
之風險，其最大的信用風險等於帳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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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因營運資金充裕，故並無重大流動性風險，另本公司及子

公司之營運資金足以支應，故亦無籌資風險。 

 

(二) 金融商品資訊 
 

1. 公平價值 
 

 98.3.31  97.3.31 
金融商品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資產－非衍生性        
現金及約當現金 $5,382,568  $5,382,568  $8,550,437  $8,550,437 
應收款項淨額 4,051,657  4,051,657  4,789,746  4,789,746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3,265,589  3,265,589  4,656,907  4,656,9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

流動 
5,106  -     5,106 

 
       - 

      
負債－非衍生性      
短期借款 $7,131,603  $7,131,603  $4,390,563  $4,390,563 
應付款項 3,911,926  3,911,926  5,108,752  5,108,752 
長期借款(含一年內到期部
分) 

7,044,876  7,044,876  7,070,079  7,070,079 

 
本公司及子公司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 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
因為此類商品到期日甚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平價值之合理

基礎。此方法應用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及短

期借款。 
 
(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因有公開之市場價格，故以市場價格決定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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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投資於未上市(櫃)公司，因其未於公開市
場交易，故實務上無法估計公平價值。 

 

(4) 長期借款係以其預期現金流量之折現值估計公平價值，其帳面價
值約當公平價值。 

    
2.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以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直接決定者，
及以評價方法估計者分別為 

 

 公開報價決定之金額  評價方法估計之金額 

 98.3.31  97.3.31  98.3.31  97.3.31 
資產－非衍生性        
現金及約當現金 $5,382,568  $8,550,437  $- $- 
應收款項淨額 -  -  4,051,657  4,789,746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3,265,589  4,656,907  - - 
     

 公開報價決定之金額  評價方法估計之金額 
 98.3.31  98.3.31  98.3.31  97.3.31 
負債－非衍性     
短期借款 $-  $-  $7,131,603  $4,390,563 
應付款項 -  -  3,911,926  5,108,752 
長期借款(含一年內到期部
分) 

-  -  7,044,876  7,070,079 

 
3. 本公司民國 98年及 97年第一季非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變動認列
損益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利息收入總額分別為 9,721仟元及 6,346
仟元。 

 

4. 利率風險： 

 

茲將本公司及子公司金融商品帳面價值所暴露的利率風險係依到期日

遠近彙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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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8年 3月 31日： 

 

浮動利率 

 1年內 1至 2年 2至 3年 3至 4年 4至 5年 超過 5年 總  計 

現金及約當現金 $5,382,568 $- $- $- $- $- $5,382,568 

短期借款 7,131,603 - - - - - 7,131,603 

長期借款 1,520,274 1,871,755 1,696,079 1,502,386 272,140 182,242 7,044,876 

 

歸類於浮動利率金融商品之利息於一年內重定價；其他未包含於上表之

金融商品，係不含息之金融商品，因沒有利率風險，故未納入上表內。 

 

5. 信用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並無重大之信用風險顯著集中情形。 

 

  6. 避險活動 

      

  本公司及子公司並無符合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公報規範之避險性
之交易。 

 
(三) 其  他 

 

1. 母公司與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及金額，詳
附表一。 

 
2.  為便於財務報表之比較，民國97年3月31日財務報表之部份科目業經重
分類。 



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編號 與交易人之關係 佔合併總營收或
(註一) (註二) 總資產之比率(註三)

0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1 銷貨收入 $12,399 與該地區外銷價格相同 0.20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 11,970         與一般內銷價格相同 0.19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租金收入 3,066           依當地市價決定 0.05 %
1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3 ″ 196,858       3.17 %
2 青島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3 ″ 75,232         1.21 %
3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3 ″ 105,437       1.70 %
0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1 其他營業收入 200                 -   
0 ″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1 ″ 994              0.02 %
0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1 ″ 393              0.01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660              0.01 %
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1 ″ 74                   -   
0 ″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1 其他收入 1,790           0.03 %
0 ″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1 ″ 83                   -   
0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1 ″ 2,885           0.05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 3,864           0.06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4,426           0.07 %
0 ″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 1 ″ 3,833           0.06 %
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1 ″ 5,768           0.09 %
0 ″ 台玻漢中硅砂公司 1 ″ 226                 -   
0 ″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1 ″ 353              0.01 %
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1 ″ 1,799           0.03 %
0 ″ 台玻福建光伏玻璃公司 1 ″ 886              0.01 %
0 ″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1 應收帳款－關係人 11,932         0.02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 9,213           0.01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612              -   
0 ″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1 ″ 46,480         0.07 %
0 ″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1 ″ 28,776         0.04 %
0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1 ″ 26,244         0.04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362,797       0.57 %
0 ″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 1 ″ 10,748         0.02 %
0 ″ 台玻漢中硅砂公司 1 ″ 4,630           0.01 %
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1 ″ 119,189       0.19 %
0 ″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1 ″ 2,666              -   
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1 ″ 41,409         0.06 %
0 ″ 台玻福建光伏玻璃公司 1 ″ 1,297              -   
0 ″ 台灣玻璃中國控股公司 1 ″ 8,448           0.01 %
1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3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20,114       0.19 %
2 青島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3 應收帳款－關係人 63,564         0.10 %
3 台玻昆山玻璃有限公司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3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2,482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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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子公司對子公司。
註三：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科目者，以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科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併總營收之方式計算。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    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二：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    母公司對子公司。
         2.    子公司對母公司。

金額 交易條件

註一：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    母公司填0。

附表一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交易往來情形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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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編號 與交易人之關係 佔合併總營收或
(註一) (註二) 總資產之比率(註三)

0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1 銷貨收入 $8,149 與該地區外銷價格相同 0.10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 24,320     與一般內銷價格相同 0.31 %
1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3 ″ 167,726   2.12 %
2 台玻鳳陽硅有限公司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3 ″ 30,998     0.39 %
3 青島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3 ″ 64,043     0.81 %
4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3 ″ 92,273     1.17 %
0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1 其他營業收入 3,356       0.04 %
0 ″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1 ″ 123             -   
0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1 ″ 8,313       0.10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10,639     0.13 %
0 ″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 1 ″ 101             -   
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1 ″ 5,366       0.07 %
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1 ″ 271             -   
0 ″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1 其他收入 462          0.01 %
0 ″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1 ″ 76               -   
0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1 ″ 4,789       0.06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 8,397       0.11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8,862       0.11 %
0 ″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 1 ″ 14,641     0.18 %
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1 ″ 9,092       0.11 %
0 ″ 台玻漢中硅砂公司 1 ″ 305             -   
0 ″ 台玻東海玻璃公司 1 ″ -              -   
0 ″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1 ″ 531          0.01 %
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1 ″ 1,763       0.02 %
0 ″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1 應收帳款－關係人 16,890     0.03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 5,688       0.01 %
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1 ″ 14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990          0.01 %
0 ″ 台灣汽車玻璃公司 1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4,066       0.01 %
0 ″ 青島壓花玻璃公司 1 ″ 40,409     0.06 %
0 ″ 青島浮法玻璃公司 1 ″ 8,338       0.01 %
0 ″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1 ″ 35,981     0.06 %
0 ″ 台嘉玻璃纖維公司 1 ″ 552,233   0.88 %
0 ″ 台玻成都玻璃公司 1 ″ 85,349     0.14 %
0 ″ 台玻漢中硅砂公司 1 ″ 2,948          -   
0 ″ 台玻東海玻璃公司 1 ″ 256             -   
0 ″ 台玻華南玻璃公司 1 ″ 73,438     0.12 %
0 ″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1 ″ 18,403     0.03 %
0 ″ 台玻天津玻璃公司 1 ″ 39,868     0.06 %
0 ″ 台灣玻璃中國控股公司 1 ″ 95,045     0.15 %
1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3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204,890   0.33 %
2 台玻鳳陽硅有限公司 台玻長江玻璃公司 3 應收帳款－關係人 30,323     0.05 %
3 青島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台灣玻璃美國銷售公司 3 應收帳款－關係人 71,505     0.11 %
4 台玻昆山玻璃公司 台玻長江玻璃有限公司 3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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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子公司對子公司。
註三：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科目者，以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科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併總營收之方式計算。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    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二：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    母公司對子公司。
         2.    子公司對母公司。

金額 交易條件

註一：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    母公司填0。

附表一之一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交易往來情形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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